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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
承辦人：謝承祐

電話：03-3322101#7417

電子信箱：yu11229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龜山區新路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6月9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小字第111005095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六 (376735100E_1110050957_ATTACH1.pdf、

376735100E_1110050957_ATTACH2.pdf、376735100E_1110050957_ATTACH3.odt)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轉知客家委員會辦理之

「111學年度客語結合十二年國教校訂課程實施計畫」及

「客家委員會補助計畫落實性別平等獎勵要點」各1份，

請貴校踴躍報名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1年6月1日臺教國署國字第

1110048487號函辦理。

二、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於108學年度實施，客家委員

會為提升學生學習客語之質及量，強化各級學校客語課程

廣度及深度，訂定「111學年度客語結合十二年國教校訂課

程」實施計畫，協助學校依學生學習需求，結合客庄生活

情境，以發展學生核心素養及落實學生客語學習。

三、為鼓勵高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教師提升客語能力，取得客

語能力中高級認證，並以客語從事客家語文課程以外學科

教學，提高旨揭計畫補助項目其中教材編輯費及語言研究

費之額度，臚列如下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1110003750

■■■■■■教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1/06/09 18:57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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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教材編輯費：因應課程研發之自編教材或教學活動設

計，未支領旨揭計畫鐘點費之教師每年級每人每科每月

支給新臺幣（以下同）600元，若教師通過客語能力中高

級認證，每年級每人每科每月支給1,000元（於申請及核

銷時需檢附認證合格證書）。

(二)語言研究費：以轉換客語教學所需之研究費用，未支領

旨揭計畫鐘點費之教師，每人每月補助1,000元為上限，

若教師通過客語能力中高級認證，每人每月補助2,000元

為上限（於申請及核銷時需檢附認證合格證書）。

四、為簡化行政流程及加速審查作業，請貴校於期限內逕至客

家委員會客語生活學校教學資訊中心系統/客語結合十二年

國教校訂課程實施計畫專區（https://school.hakka.gov.

tw/12）填寫申請資料，並於111年6月20日前（星期一）前

將申請資料寄（送）本局，俾利彙整提送。

五、另有關「客家委員會補助計畫落實性別平等獎勵要點」，

請辦理客家委員會「客家語言教育相關補助計畫」之學校

有興趣參加獎勵表揚者（含客語沉浸式教學實施計畫、推

動客語生活學校補助計畫及客語結合十二年國教校訂課程

實施計畫）請於檢送相關核結案資料一併填附「客家委員

會補助計畫性平推動推薦表」及相關證明文件併同提供本

局。

六、檢附客家委員會補助計畫落實性別平等獎勵要點、111學年

度客語結合十二年國教校訂課程實施計畫及客家委員會補

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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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計畫性平推動推薦表各1份或請至本局網站

(https://www.tyc.edu.tw/)訊息公告-最新消息專區下載

參閱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高中(不含特教學校)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、本市公私立各國中小(不

含秀才分校)

副本：本局國中教育科(含附件)、本局高級中等教育科(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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